
       【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】的奖学金制度                 
 

1.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（私费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金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每个月获得 30，000 日元（年总额 360，000日元）。 

●  具备以下条件者，由本学院奖学金选拔委员会评定并给予推荐： 

条件一. 在本学院学完第一年的学制课程，本人决定毕业时考入大学或大学院者。 

条件二. 学习目的明确，成绩优秀，累计出勤率 100%，品行端正者。 

条件三. 认真遵守日本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学生。 

条件四. 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的学生。 

条件五. 未拖欠学校的各项费用的学生。     

※  如果违犯了上述条例，另外毕业时不能升入大学或大学院的话，将取消获得奖学金的资格。 

    在本学院未完成所规定的全部学制课程，中途退学者，也将取消获得奖学金的资格。 

2. 本学院的升学祝贺奖励金。总额 500，000日元（该当着按等级分配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● 具体评定条件如下： 

条件一. 在本学院学完各学制的全部规定课程，被日本的大学或大学院合格并定为升学者。 

条件二. 学习目的明确，成绩优秀，累计出勤率 98%以上，品行端正者。 

条件三. 认真遵守日本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学生。 

条件四. 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的学生。 

条件五. 未拖欠学校的各项费用的学生。     

※  按照上述条件，由本学院奖学金选拔委员会评比而决定，在毕业式里宣布并颁发奖状和奖

励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  另外，在“日本留学試験”中成绩优秀者，将接到日本国际教育协会的有关申请奖学金的

通知。接到通知者，进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后，有资格向日本国际教育协会申请并获得奖学

金。 

选拔的具体条件是： 

条件一. 在“日本留学試験”中，成绩特别优秀者。 

条件二. 在语言学校期间累计出勤率在 90%以上者。 

条件三. 在语言学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、学习目的明确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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